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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代码：

600884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985号一百杉杉大厦24楼

电话：021-68765333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5年5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息披露义务人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杉杉股份” 、“上市公司”或“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

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杉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杉杉股份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引起。 上述交易事项尚需满足

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2）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

5、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6、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杉杉控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

、

上市公司

、

杉杉股份 指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权益变动 指

杉杉控股通过认购杉杉股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导致所持有的杉杉股份限

售股份数量增加的行为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杉杉股份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认购协议 指 杉杉控股与杉杉股份于

2015

年

5

月

5

日签署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股东大会 指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351号2号楼673－01室

法定代表人：陈光华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31011500085384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服装、针纺织品、服装面料、及相关的高新技术材料的研发和销售，贵

金属、建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文具、机械

设备及配件、日用品、燃料油、润滑油、汽车配件、木材、塑料原料及产品、包装材料、纸浆、纸张、纸制品的

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04年8月30日至2024年8月29日

税务登记证号：310115766479385

前五大股东：宁波青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61.81%，宁波友福实业有限公司持股21.00%，宁波华创元

基实业有限公司持股7.00%，上海晖阳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24%，宁波保税区龙方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持股2.442%。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985号一百杉杉大厦24楼

电话：021-68765333

传真：021-6876398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情况：

姓名 性别 在杉杉控股的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陈光华 男 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中国 上海

郑学明 男 董事 中国 宁波

李凤凤 女 董事 中国 上海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现任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1、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A股上市公司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26.976%的股份。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

公司全称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王绍东

注册资本

33,177.60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水暖器材

、

阀门

、

管件

、

建筑金属配件

、

智能家居及环保节能控制系统

，

相关产品的研发

、

制造

、

销售与服务

2、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达孜县正道咨询有限公司持有A股上市公司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10.25%的股份。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全称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诸城市东环路

58

号

法定代表人 陈玉剑

注册资本

32,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中高档西服

、

衬衣

、

服饰

、

防静电工作服及阻燃防护服的制造

；

销售本公司制造的产品

；

面

辅料的物理测试和理化检测

；

本公司商品的周转及服务

（

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

、

淘汰和

禁止事项

，

涉及许可经营的

，

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

以特许经

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情况外杉杉控股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股份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杉杉股份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认购杉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创造收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除因本次发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杉杉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尚无明确的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

来12个月内发生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将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采用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22.97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持有杉杉股份股票。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

有上市公司9,000.00万股股票，占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6.05%。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变动情况 发行后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杉杉控股

0.00 0.00 9,000.00 16.05% 9,000.00 16.05%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杉杉股份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拟发行15,000.00万股，其中杉杉控股以206,730.00万元认购其中的9,000.00万股。本次发行完成

后，杉杉控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16.05%。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上市公司于2015年5月5日召开

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

实施。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转让限制情况

杉杉控股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

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杉杉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杉杉股份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备置于杉杉股份住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777

号杉杉商务大

厦

8

层

股票简称 杉杉股份 股票代码

600884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

册地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351

号

2

号

楼

673－01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与杉杉股份之控股

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

杉

杉集团有限公司未参与本次杉杉股份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A

股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00%

股票代码：

600884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或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1号船舶大厦5A层

电话：021-61396868-8124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5年5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息披露义务人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杉杉股份” 、“上市公司”或“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

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杉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杉杉股份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引起。 上述交易事项尚需满足

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2）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

5、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6、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天安财险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

上市公司

、

杉杉股份 指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权益变动 指

天安财险通过认购杉杉股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导致所持有的杉杉股份限

售股份数量增加的行为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杉杉股份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认购协议 指 天安财险与杉杉股份于

2015

年

5

月

5

日签署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股东大会 指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洪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698,125.1708万元

注册登记证号：310000400106960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承保人民币、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水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及

金融服务保险等业务；办理各种再保险业务和法定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

来关系，代理检验、理赔、追偿等有关事宜；办理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1995年1月27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310115132234116

前五大股东：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6.18%，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6.18%，

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5.29%，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6.15%，中国中信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9.48%。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1号船舶大厦5A层

电话：021-61396868-8124

传真：021-� 6886015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情况：

姓名 性别 在天安财险的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洪波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大陆

郭予丰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大陆

曾海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苏宏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杨立春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李沛伦 男 董事 美国 中国大陆

孙华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周永钊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易勤华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邢小强 男 独董 中国 中国大陆

陈方正 男 独董 中国 中国大陆

吕文栋 男 独董 中国 中国大陆

谢瑞峰 男 独董 中国 中国大陆

高焕利 男 总裁 中国 中国大陆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现任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

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股份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杉杉股份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认购杉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创造收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除因本次发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杉杉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尚无明确的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

来12个月内发生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将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采用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22.97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杉杉股份股票。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

市公司3,000.00万股股票，占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35%。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变动情况 发行后

持股数

（

万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天安财险

0.00 0.00 3,000.00 5.35% 3,000.00 5.3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杉杉股份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拟发行15,000.00万股，其中天安财险以68,910.00万元认购其中的3,000.00万股。 本次发行完成

后，天安财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5.35%。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上市公司于2015年5月5日召开

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

实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转让限制情况

天安财险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

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杉杉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杉杉股份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备置于杉杉股份住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供投资者查阅。

股票代码：

600884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或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三环西路99号院西海国际中心1号楼7层

电话：010-82183300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5年5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息披露义务人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杉杉股份” 、“上市公司”或“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

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杉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杉杉股份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引起。 上述交易事项尚需满足

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2）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

5、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6、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夏人寿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

上市公司

、

杉杉股份 指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权益变动 指

华夏人寿通过认购杉杉股份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导致所持有的杉杉股份限

售股份数量增加的行为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杉杉股份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认购协议 指 华夏人寿与杉杉股份于

2015

年

5

月

5

日签署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股东大会 指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2号增1号于家堡金融区服务中心101-30

法定代表人：李飞

注册资本：1,230,000.00万元

注册登记证号：610131100025776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06年12月30日至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120114791698440

前五大股东：北京世纪力宏计算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0.00%，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20.00%，山东零度聚阵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14.88%，北京百利博文技术有限公司

持股12.97%，天津华宇天地商贸有限公司持股11.55%。

联系地址：北京市北三环西路99号院西海国际中心1号楼7层

电话：010-82183300

传真：010-8218335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情况：

姓名 性别 在华夏人寿的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李飞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大陆

姚志刚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张峰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鲍明刚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王国强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孙宝泉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何建奎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朱友干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蔡可青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大陆

项子强 男 监事长 中国 中国大陆

张海霞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大陆

彭晓东 男 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中国大陆

傅志超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大陆

陈玉龙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大陆

元虎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大陆

李建伟 男 总精算师 中国 中国大陆

于振亭 男 财务负责人 中国 中国大陆

崔勇 男 合规负责人 中国 中国大陆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现任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持有A股上市公司深圳市同洲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68,308,000股流通股，持股比例为13.22%，股本性质为A股流通股。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全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

法定代表人 袁明

注册资本

682,959,694

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

；

电子产品

、

计算机软

、

硬件及应用网络产品

、

自动化控制设备

、

无线移动电

子信息产品

、

汽车电子产品

、

系统集成

、

移动通讯终端

、

电子元器件

、

电视机

、

显示器

、

数字

电视机顶盒等产品的生产经营

（

生产项目营业执照另发

）；

家用商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制

造

、

销售

、

服务和回收

；

通信设备的购销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进出口业务

；

卫星电

视接收天线

、

高频头

、

模拟

/

数字卫星电视接收机的研发和生产

（

执照另发

）；

研发服务

、

技

术转让服务和软件服务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情况外华夏人寿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股份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杉杉股份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认购杉杉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创造收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除因本次发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杉杉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尚无明确的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

来12个月内发生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将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采用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22.97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杉杉股份股票。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

市公司3,000.00万股股票，占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35%。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变动情况 发行后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华夏人寿

0.00 0.00 3,000.00 5.35% 3,000.00 5.3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杉杉股份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拟发行15,000.00万股，其中华夏人寿以68,910.00万元认购其中的3,000.00万股。 本次发行完成

后，华夏人寿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5.35%。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上市公司于2015年5月5日召开

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

实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转让限制情况

华夏人寿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

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杉杉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杉杉股份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备置于杉杉股份住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供投资者查阅。


